
金門縣身心障礙者權益受損協調處理
第 1 條   金門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受理身心障礙者權益受損協調事宜，依身心

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條第四項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2 條   本府設金門縣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受理身

心障礙者權益受損協調案件。

第 3 條   身心障礙者於金門縣遭受違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之情事致權益受

損時，身心障礙者得親自或委託他人向本小組申請協調。

第 4 條   向本小組申請協調時，應檢附身分證明文件及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乙

份，並以書面載明或由本小組代為填寫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字號、障礙類別、等級

    、通訊地址、聯絡電話、服務單位。

二、有法定代理人或委託代理人者，其姓名、住居所、電話及國民身分證

    字號。

三、申請原因、事實及理由。

四、申請日期。

前項第二款代理人受申請人委託者，應檢附委託書及其國民身分證影本。

前二項申請協調案件應附文件不完備者，本小組應於七日內通知申請人於

十五日內補正。逾期未補正者，不予受理。

第 5 條   本小組得視協調案件類型，就本小組成員，成立協調處理特別小組。協調

處理特別小組由本小組委員三人至五人組成，並以本府代表委員一人為主

席。

第 6 條   本小組受理協調申請案件，自收到申請書起即交由協調處理特別小組於十

日內蒐集相關資料並進行協調，必要時得延長。經協調解決案件，則彙整

後送本小組追認備查。如協調不成立者，由協調處理特別小組擬具初審意

見，提本小組審議。本小組受理協調申請案件，如有調查之必要時，由本

府社會處會同協調處理特別小組進行調查並完成書面報告。調查工作進行

時，本府各相關單位應協助辦理。

第 7 條   本小組處理協調申請案件，以書面審理為原則，如有必要得詢問申請人及

相關人員，請其提出有關證據或到場陳述意見並舉行協調會議。

前項協調會議如有一方未到場，則於十日內再行召開協調會議，如有一方

再未到場則依該次會議協調結果作成協調決定。

第 8 條   本小組成員於處理身心障礙者權益受損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行迴避。

第 9 條   本小組應將協調決議紀錄於決議後十五日內送達申請人及相關單位或人員。

申請人對於本小組協調結果不服者，得於接獲協調決議結果之翌日起三十

日內檢附協調決議結果及相關文件，填具協調申請書向衛生福利部申請權益受

損協調，逾期不予受理。

第 10 條  本小組所為之協調決定，申請人不得以同一原因、事實再申請協調。

申請人於協調會議前，得以書面撤回協調申請。撤回後，不得以同一原因

、事實再申請協調。

第 11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